
107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會計師、

不動產估價師、專利師、民間之公證人考試試題 

等 別：高等考試 
類 科：專利師 
科 目：專利行政與救濟法規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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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6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甲公司以「驅動多組直流光源之驅動電路」，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

稱智慧財產局）申請發明專利，智慧財產局因其不具進步性，核駁其申

請。甲公司不服，申請再審查，專利審查人員認為其獨有之迴授設計部

分雖具進步性，然卻揭露於專利範圍第 3 項，為依附於第 1 項獨立項之

附屬項，而非獨立項。智慧財產局於發出不予專利審查意見書時，同時

亦給予甲公司修正專利範圍及答辯機會，惟甲公司僅就先前技術答辯，

並未對專利範圍修正。依此事實問： 
專利申請案有兩項以上請求項時，審查機關應如何審理及決定？

（15 分） 
如本申請案經再審查後，仍認為欠缺專利要件而核駁其專利申請時，

甲公司有何行政救濟管道？（15 分） 

二、甲係 C 大學專任教授，於聘任期間以自己名義將「用於將上皮幹細胞展

開在羊膜上的方法以及所得之移植物」向智慧財產局申請發明專利，經

智慧財產局審查准予專利，並於公告期滿後，發給發明第 166475 號專

利證書（下稱系爭專利）。嗣 C 大學以甲非系爭專利之申請權人，對之

提起舉發，案經智慧財產局以舉發事由所引用條文有誤，本案應屬「專

利申請權為共有，未由全體共有人提出申請」逕行變更舉發事由，並作

成「舉發成立，應撤銷專利權」之處分。甲不服，提起訴願，經經濟部

為撤銷原處分，並發回原處分機關智慧財產局另為適法處分之決定，C
大學不服，遂向智慧財產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智慧財產法院認為關於專

利權歸屬問題係屬私權紛爭。試問： 
智慧財產局可否自行變更舉發事由並續行審查？（15 分） 
C 大學如欲以甲非申請權人為舉發事由向智慧財產局提出舉發，依智

慧財產法院見解，應先進行那些程序？（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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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27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於專利行政訴訟，法院因技術審查官之協助而獲知特殊專業知識，可否告知當事人？ 
為彰顯審判獨立之精神，法院不應偏袒任何一方，應保持緘默，以求客觀中立 
法院得於當事人聲請開示心證時，當庭表明其見解 
為保障當事人之聽審權，避免造成突襲，法院應予當事人就因技術審查官之協助而獲知之特殊

專業知識有辯論之機會 
因技術審查官製作之報告書，不予公開，故法院就技術審查官之協助而獲知之特殊專業知識不得

公開 
2 下列何者應適用行政程序法之程序規定？ 
立法院之行政行為  監察院之行政行為 
外交行為  司法院處理陳情之行為 

3 行政機關作成處分前，在下列何種情形，得不給予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在行政強制執行時所採取之各種處置 
所作成之處分雖限制人民自由，但行政機關係本於公正、客觀的立場作出決定者 
所作成之處分雖限制相對人之權利，但相較於社會大眾之公益，相對人只有 1 人，其影響係屬

輕微者 
情況急迫，為求時效時 

4 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行政機關之土地管轄權，其組織法或其他行政法規有特別規定時，依該特別

規定。如不能依前該規定決定時，下列關於行政機關土地管轄權之說明，何者錯誤？ 
如係不動產事件，應依不動產所有權人之住所地決定 
關於企業之經營之事件，依經營企業之處所或應經營之處所決定 
不動產、企業經營或其他繼續性事業以外其他事件，關於法人或團體者，依其主事務所或會址

所在地 
如有急迫情形者，依事件發生之原因定之 

5 下列關於行政處分效力之敘述，何者正確？ 
行政處分一部分有效、一部分無效，雖除去無效部分，對於行政處分之成立並無影響，但該處

分仍屬全部無效 
自書面處分中無法得知處分機關，該處分即屬無效 
行政處分作成前未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雖事後給予機會表示意見，但當事人已喪失陳

述意見之最佳時機，該處分即應無效 
行政處分的作成違法，雖其瑕疵輕微，但屬不待調查即可認定的明顯瑕疵，該處分即屬無效 

6 下列何者非訴願之客體？ 
中央機關違法之行政處分 
地方機關不當之行政處分 
就人民依法申請之案件，行政機關應作為而不作為 
行政機關損害相對人或第三人之權利或利益的行政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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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人民甲於 107 年 5 月 11 日（週五）收受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所為之行政處分，甲認為該處分違法，

並損害其權利，多方考慮之後，決定提起訴願。甲於同年 6 月 11 日（週一）上午 9 時，親送訴

願書至內政部，內政部收受後，於同年 6 月 12 日（週二）分文辦理，於同年 6 月 15 日（週五）

以最速件發函將該訴願書送予經濟部，於同年 6 月 20 日（週三）送達經濟部，則甲提起訴願之

日為何？ 
 107 年 6 月 11 日  107 年 6 月 12 日  107 年 6 月 15 日  107 年 6 月 20 日 

8 下列關於訴願期間之說明，何者錯誤？ 
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 日內為之 
利害關係人就行政處分提起訴願者，訴願期間自知悉時起算。但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

後，已逾 1 年者，不得提起 
訴願人因不應歸責於己之事由，致遲誤訴願期間者，得依法申請回復原狀 
訴願人不在受理訴願機關所在地住居者，計算法定期間，應扣除其在途期間。但有訴願代理人

住居受理訴願機關所在地，得為期間內應為之訴願行為者，不在此限 
9 依訴願法規定，機關辦理訴願事件，應設訴願審議委員會，由機關高級職員及遴聘社會公正人士、

學者、專家擔任之；其中社會公正人士、學者、專家人數不得少於多少比例？ 
 2 分之 1  3 分之 1  5 分之 3  5 分之 2 

10 下列何者非訴願不受理事由？ 
訴願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者 
訴願人無訴願能力而未由法定代理人代為訴願行為，經通知補正逾期不補正者 
行政處分已不存在者 
訴願人未繳納訴願費用，經通知補繳，逾期未繳者 

11 舉發人甲針對舉發專利不成立之行政處分，經訴願後以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財產局）為

被告，循序提起專利行政訴訟，請求撤銷該專利權，經智慧財產法院審酌甲在舉發階段所提相關

舉發證據後，認定系爭專利確實不具進步性，且案件事證明確，則法院應為何種判決？ 
法院應判命智慧財產局參考其判決之法律見解對於甲作成決定 
法院應直接作成專利權撤銷之判決 
法院應判命智慧財產局遵照其判決之法律見解對於甲作成決定 
法院應判命智慧財產局作成撤銷專利權之處分 

12 下列關於智慧財產權行政訴訟保全證據之說明，何者正確？ 
法院實施證據保全時，得為鑑定、勘驗及保全書證 
保全證據之聲請，在起訴前，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為之，在起訴後，向已繫屬之法院為之 
相對人無正當理由拒絕證據保全之實施時，法院不得以強制力排除 
法院就智慧財產權行政訴訟證據保全，須親自實施，不得囑託受訊問人住居所或證物所在地地

方法院實施保全 
13 下列關於行政訴訟被告之說明，何者錯誤？ 

經訴願駁回者，以原處分機關為被告 
經訴願變更原處分者，以變更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為被告 
人民與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因受託事件涉訟者，以受託之團體為被告 
被告機關經裁撤者，以承受其業務之機關為被告機關；無承受其業務之機關者，以其直接上級

機關為被告機關 
14 下列有關行政法院及行政訴訟制度之敘述，何者正確？ 

所有行政法院就行政訴訟事件之審判均採合議制 
行政訴訟制度係採二審制，所有行政訴訟均可上訴至最高行政法院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公法上之爭議，得依行政訴訟法之規定提起行政訴訟 
地方法院僅受理民事訴訟及刑事訴訟，並非屬於行政法院 



代號：70120
| 

71220
頁次：4－4 

15 有關行政訴訟之審判籍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對於公法人之行政訴訟，由其公務所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轄 
因行政訴訟之被告均為公法人或其機關，故劃分行政法院審判籍之標準並不包括自然人之住居所 
因不動產徵收之行政訴訟，專屬不動產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轄 
行政法院有無管轄權之判斷，是以提起訴訟時為準 

16 下列關於智慧財產案件行政訴訟秘密保持命令之說明，何者錯誤？ 
法院得依持有營業秘密之當事人或第三人之聲請，對他造當事人、代理人、輔佐人或其他訴訟

關係人發秘密保持命令 
秘密保持命令裁定應送達聲請人及受秘密保持命令之人 
秘密保持命令之聲請人得聲請撤銷該命令 
准許秘密保持命令聲請之裁定，得為抗告 

17 系爭專利僅 1 項請求項，甲於舉發階段提出引證 A、B，主張有三：引證 A 可證明系爭專利不

具新穎性；引證 A 可證明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引證 A 結合引證 B 可證明系爭專利不具進

步性。因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為舉發不成立之審定，甲雖提起訴願，仍遭決定駁回，甲提起撤銷專

利權之行政訴訟，除上開 3 項主張外，另主張系爭專利不具產業利用性外，並提出引證 C（獨立

證據，非補強證據），證明系爭專利不具產業利用性、新穎性及進步性，法院可否審酌？ 
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法院得審酌產業利用性之主張及引證 C 
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法院得審酌產業利用性之主張，但不得審酌引證 C 
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法院得審酌產業利用性之主張，但就新穎性及進步性部分不得審酌引證 C 
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法院得就新穎性及進步性部分審酌引證 C，但不得審酌產業利用性之主張 

18 智慧財產法院就智慧財產權行政訴訟強制執行事件，囑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執行時，如債務人

對於囑託代為執行之執行名義有異議者，應由何法院裁定？ 
受託執行之地方法院  受託執行地方法院之上級法院 
智慧財產法院  智慧財產法院之上級法院 

19 在第一審專利行政訴訟審理中，原告甲公司（系爭專利權人，代表人為董事長自然人丙）請求參

加人乙公司提出特定證據資料，但乙公司抗辯該資料涉及其所有的營業秘密。如乙聲請核發秘密

保持命令，則乙之聲請狀不應將下列何人列為受秘密保持命令人？ 
甲公司 
甲公司董事長丙 
甲公司負責研發系爭專利技術的專利工程師 
甲公司於本件訴訟所委任的律師 

20 專利權人甲主張乙侵害其專利權，而提起民事訴訟，請求乙損害賠償，法院審理時，裁定命技術

審查官丙協助。乙則就甲之專利權提起舉發，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為舉發成立之審定，甲所提之

訴願遭決定駁回後，即提起行政訴訟，法院亦裁定指定丙參與此行政訴訟程序。甲可否以丙已經

參與相關民事訴訟程序為理由，聲請丙迴避本件行政訴訟程序？ 
為保障甲之訴訟權，相牽涉系爭專利之民事及行政訴訟事件，參與程序之技術審查官均應迴避 
技術審查官之迴避係準用法官迴避之規定，故丙無須迴避本件行政訴訟程序 
技術審查官之迴避係準用法官迴避之規定，丙既已參與同一專利所涉之民事訴訟，即應迴避相

關之行政訴訟 
應視丙在相關民事訴訟之陳述而定，如其內容不利於甲時，丙即應迴避行政訴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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